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管理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繁荣湖北文学事业，加强我省文学人才骨干队伍建设，进一步激发优秀作家的创作激情与创作活力，推进文学精品生产，按《省作协深化改革方案》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选拔”的原则，湖北省作协拟在全省中青年作家中遴选部分创作热情高、创作实力强、创作潜质大的优秀作家作为湖北省作协签约作家。为规范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签约人数和期限
每届签约人数不超过20人，签约期限为3年。
签约条件
1.自觉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户籍在湖北或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年龄原则上在45岁以下（1974年10月1日以后出生，特别优秀者年龄可适当放宽。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不重复申报）。
 3.有较好的创作实绩，作品在省级（含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或转载，或在国内出版过文学专著，或获省级（含省级）以上文学奖项。

4.连续签约三届者，暂不申报。
三、签约程序

1.发布通知。省作家协会向各市州文联作协、省直、高校、行业

文协发布选聘签约作家的通知，并在湖北作家网上发布公告。
2.申报。各市州文联作协、省直、高校、行业文协组织推荐申报，符合条件的自由职业作家个人也可直接向省作协申报。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
（1）《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十三届签约作家申报表》；
（2）身份证复印件；
（3）近五年发表或出版作品、获奖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4）国内文学评论家评论文章复印件；
（5）签约期内三年创作计划与分年度创作计划。
3.制订评审细则。
4.评审。省作协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5.公示。评审结果经省作协党组研究决定后，在湖北作家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6.签约。公示结束后，省作协与作家签约。
四、签约任务
在签约期内，签约作家应潜心创作，完成相应的创作任务。同时要积极参加省作协组织开展的相关文学公益活动。具体如下：
1.必须完成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作协下达的重大创作任务。
2.在签约期内，必须创作完成并在省级（含省级）以上文学报刊发表或公开出版有一定影响力的原创作品。每年创作任务基本标准为：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等作品每年发表（或出版）10万字。诗歌发表（或出版）8万字，（诗歌按10行1000字计算）。结集出版作品不作原创作品统计，为企业或行业宣传而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不作原创作品统计。
3.积极参加省作协组织的有关会议和公益文学活动。
五、签约扶持
1.签约作家与省作协属合同关系。其人事、组织、工资等关系不变，体制内作家工资及其它福利待遇由原单位支付。
2.省作协对每位签约作家每年给予12000元的创作补贴，用于补贴作家深入生活的食宿、交通及购买、收集资料等。补贴与年度考核挂钩，其中60%为基础补贴，40%为完成任务奖励。
3.优先参加省作协举办的有关文学培训、交流、研讨、采风等活动。
4.适时开展作品研讨。
5.配合做好作家著作权维护工作。
 服务与管理
1.加强对签约作家的政治引领和教育引导。引导作家听党话、跟党走，不断提升作家的政治站位、思想修养、道德涵养、文学技艺。

2.建立个人创作档案。
3.请假制度。签约作家可自行在其居住地进行文学创作。但有下列情况，需严格执行请假和报备制度。
（1）省作协通知参加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因故不能参加的，需向省作协请假并说明原因。
（2）因创作需要到外地深入生活较长时间的，需向省作协报备。
（3）因公因私出国（境）的，按相关要求办理出国（境）相关手续，同时向省作协报备。
七、绩效考核
1.省作协每年组织对签约作家进行年度考核。

2.每年向省作协上报年度总结，主要包括：个人创作总结，创作完成情况，作品发表、出版、获奖情况等。 

3.未按当年创作计划完成创作任务，扣发创作补贴中40%的完成任务奖励。

4.签约期内，有违法、违纪行为的，立即终止签约。
八、附则
省作协文学院是签约作家的日常管理机构，在省作协党组领导下，与签约作家进行日常联系并为其提供服务和业务管理。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湖北省作家协会

2019年10月25日 
